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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重大資產出售暨關聯交易完成資產過戶的公告 
 

中船海洋與防務裝備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公司”）向中國船舶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中國船舶”）出售廣船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船國際”）

27.4214%股權，中國船舶以向公司非公開發行 A 股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對價，同時

公司放棄廣船國際、中船黃埔文沖船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黃埔文沖”）的市場

化債轉股投資者轉讓所持有的廣船國際 23.5786%股權及黃埔文沖 30.9836%股權的

優先購買權的事項（以下簡稱“本次交易”），已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中國證監會”）上市併購重組審核委員會審核通過。2020 年 2 月 25 日，

中國船舶收到中國證監會下發的《關於核准中國船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國船舶

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等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的批復》（證監許可

[2020]225 號）核准批文。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資產出售暨關聯交易的標的資產已完成過戶，具體情況如

下： 

一、本次交易標的資產的過戶情況 

2020 年 3 月 19 日，廣船國際取得廣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出具的《准予變更登

記（備案）通知書》，准予將公司原持有的廣船國際 27.4214%股權過戶登記至交易

對方中國船舶名下。至此，本次重大資產出售的標的資產已經完成過戶。 

二、本次交易的後續事項 

1. 中國船舶以發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對價。中國船舶尚需就應向公司

發行的股份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辦理新增股份登記及上市相關手續。 

2. 中國船舶聘請的會計師事務所將對廣船國際截止交割審計基準日（2020 年

2 月 29 日）進行審計並根據審計結果執行關於期間損益歸屬的有關約定。 

3.本次交易相關方需繼續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關協定、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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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根據法律、行政法規要求就本次交易持續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三、關於本次交易資產過戶情況的中介機構結論意見 

（一）獨立財務顧問核查意見 

申萬宏源證券承銷保薦有限責任公司發表意見如下： 

1．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證券法》、《重組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及規

範性檔的規定，且已獲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授權，並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履行

了相關信息披露義務； 

2．本次交易涉及的擬出售資產的過戶手續已經辦理完畢，手續合法有效；交

易對方尚需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辦理新增股份的登記事宜，向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交所”）申請新增股份上市事宜；  

3．相關方需繼續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關協定、承諾；根據相關法律、法規

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持續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二）法律顧問核查意見 

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發表意見如下：  

1．本次交易的實施符合《公司法》、《證券法》、《重組管理辦法》等法律、法

規及規範性檔的規定，本次重大資產出售已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及授權，具備實

施的法定條件；上市公司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履行了相應的信息披露義務； 

2．本次重大資產出售所涉及的標的資產已完成過戶手續，手續合法有效；交

易對方尚需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辦理新增股份的登記事宜，向上交所申請新增股

份上市事宜； 

3．本次重大資產出售相關方按照本次交易相關協定約定及有關法律法規履行

各自義務和承諾的情況下，本次重大資產出售的後續事項實施不存在實質性法律障

礙。 

承董事會命 

中船海洋與防務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志東 

廣州，2020年3月24日 
 

本公告公佈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的十一位成員分別為：執行董事韓廣德先生、陳忠前
先生、陳利平先生、盛紀綱先生、向輝明先生及陳激先生；非執行董事施俊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翼初先生、閔衛國先生、劉人懷先生及喻世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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